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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MPF(S) - P(M)號表格

 
 

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》（第 485 章）  
（條例）  

 
計劃成員資金轉移申請表  註 1  

 
 
 
 

 
 
注意：  
 
 
(1) 填報本申請表前，請先細讀填報須知。  
 
(2) 用詞定義載於註 2。  
 
(3) * 請刪去不適用者。  
 
(4) 請在不適用處填上「不適用」。  
 
(5) 本申請表所載資料及數據可供有關的核准受託人及強制性公積金計

劃管理局作處理轉移的用途，並可為此用途向其他人士披露。  
 
(6) 如有需要，可向所參與計劃的核准受託人或管理局求助。  
 
(7) 計劃成員填妥本表格後，應把表格交回：  
 (a) 轉移受託人：適用於把權益保留在現行集成信託計劃的選擇。  
 
 (b) 新僱主：適用於把權益轉移至新僱主參與的供款帳戶內的選

擇。新僱主隨後應給予有關承轉受託人該選擇的書面通知。  
 

(c) 承轉受託人：適用於把權益轉移至計劃成員選擇的另一集成信

託計劃或行業計劃的選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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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部  -  計劃成員資料  
 
 
(1) 計劃成員姓名：   
 
 

 

(2) 計劃成員香港身分證 /  
護照 *號碼  註 3：  

 

 
 

(3) 通訊地址  

香港 /九龍 /新界 *   
 區  

  
街 /道  街 /道號碼  

    
大廈  座  樓層  室  

 
 
(4) (a) 電話號碼：   
  

(b) 手提電話 /傳呼機號碼：
 

 
 

  

(5) 傳真號碼：   
  

 
第 II 部  -  資金轉移資料  
 
 

  

(1) 就要求轉移由強制性供款衍生的累算權益所屬的帳戶資料：  
   
 受託人名稱：   

 
 計劃名稱：   
   
 計劃成員帳戶號碼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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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II 部  -  轉移資金的選擇  
 
 
(1) 轉移資金的選擇註 4  

 

 本人選擇把以上第 II(1)部所註明的本人帳戶內由強制性供款衍生的

累算權益作出以下的轉移：（請在適用的方格內填上 號）  
 
 (a) 轉移至本人新僱主就本人開立的帳戶  
 
 新僱主名稱：   
  
 新僱主參與編號註 5：   
  
 受託人名稱：   
   
 計劃名稱：   
   
 計劃成員帳戶號碼註 6：   
   
 (b) 轉移至本人在集成信託計劃 /行業計劃 *內的現有 /新 *帳戶  

 
 受託人名稱：   
   
 計劃名稱：   
   
 計劃成員帳戶號碼註 6：   
   
 (c) 保留在現有計劃（不適用於僱主營辦計劃）  
 
 
(2) 帳戶內有沒有自願性供款？（請在適用的方格內填上 號）  
 
  有  
 
  沒有（請跳至以下第 (4)項）  
 
 
(3) 本人選擇把由自願性供款衍生的累算權益作出以下安排：（請在適用

的方格內填上 號）  
 
 (a) 以處理強制性供款衍生的累算權益的同樣方式處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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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根據計劃的管限規則提取權益  
  
  付款方式：  

 
 ( i)  支票   
   
 ( i i)  直接存入本人銀行帳戶  

  （如受託人提供這項服務）  
 

   
  銀行名稱：  
    
  帳戶號碼：  
    
(4) 本人現附上香港身分證的副本以供核實本人的身分證號碼。本

人因此無須為受託人的核對工作親身出示香港身分證。  
 
 
第 IV 部  -  聲明  
 
 
本人聲明，本人深知確信本表格  /  及隨附文件 * 所提供的資料均屬正確無

訛且並無缺漏。  
 
 
 
 
 
 
 

   
[計劃成員簽署 ]  日期  

 
 
 
 
 

 注意：  條例第 43E 條訂明，任何人士如在要項上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

的陳述，即屬犯罪。首次定罪者，最高刑罰可判監禁一年；其

後每次定罪者，最高刑罰可判監禁兩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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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成員資金轉移申請表（第 MPF(S)-P(M)號表格）  
填報須知  

 
 
(1) (a) 本表格供擬把累算權益：  
  
  ( i)  由一個強積金註冊計劃轉移至另一個強積金註冊計劃；或

  
  ( i i)  由一個強積金註冊計劃內的帳戶轉移至同一計劃內的另一

個帳戶；  
  
  的計劃成員使用。  
  
 (b) 為便處理申請，計劃成員須就每個擬移走資金的帳戶填寫一份

第 MPF(S) - P(M)號表格。   
  
 (c) 就每一個擬移走資金的帳戶，計劃成員應以整筆款項的形式轉

移權益的全數。  
  
  
(2) 用詞定義：  
  
 (a) 「供款帳戶」- 指強制性供款及 /或自願性供款就現時受僱工作

或現時自僱工作而支付入內的帳戶。  
  
 (b) 「保留帳戶」 - 指就計劃成員的任何以往受僱工作或以往自僱

工作而保存累算權益的帳戶。   
  
 (c) 「前任僱員」 -  指剛被終止受僱的僱員。    
  
 (d) 「前任自僱人士」 - 指剛終止自僱的人士。  
  
 (e) 「轉移受託人」 - 指計劃的受託人，而該計劃的某成員的累算

權益是按照該成員所作的選擇而轉移至另一註冊計劃或同一

計劃的另一帳戶內。  
  

 (f) 「承轉受託人」 - 指計劃的受託人，而該計劃的某成員的累算

權益是按照該成員的選擇而轉移至該計劃。  
 
 

(3) 計劃成員只應在沒有香港身分證的情況下才填報護照號碼。  
  
  
(4) 不同類別的帳戶持有人可作不同的轉移選擇。申請人可參考下文，

以查證可作出的選擇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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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供款帳戶  
  
A. 屬前任僱員的供款帳戶持有人可作的轉移選擇  
  
(1) 就僱主營辦計劃內的供款帳戶而言，前任僱員可選擇把累算權

益轉移至：  
  
 (a) 他 /她所指定的某集成信託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b) 他 /她在某行業計劃內的現有帳戶；或  
  
 (c) （如前任僱員其後受僱於新僱主，則）新僱主就他 /她而

參與的計劃內的供款帳戶。不過，當累算權益轉移至此

供款帳戶後，他 /她在終止受僱於新僱主前，再不能將權

益轉移。  
  
  
(2) 就集成信託計劃內的供款帳戶而言，前任僱員可選擇把累算權

益轉移至：  
  
 (a) 同一計劃內的另一帳戶（即保留在現有計劃內）；或  
  
 (b) 他 /她所指定的另一集成信託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c)  他 /她在行業計劃內的現有帳戶；或  
  
 (d) （如前任僱員其後受僱於新僱主，則）新僱主就他 /她而

參與的計劃內的供款帳戶。不過，當累算權益轉移至此

供款帳戶後，他 /她在終止受僱於新僱主前，再不能將權

益轉移。  
  
  
(3) 就行業計劃內的供款帳戶而言，前任僱員可選擇把累算權益轉

移至：  
  
 (a) 他 /她所指定的某集成信託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b) 他 /她在另一行業計劃內的現有帳戶；或  
  
 (c) （如前任僱員其後受僱於新僱主，則）新僱主就他 /她而

參與的計劃內的供款帳戶。不過，當累算權益轉移至此

供款帳戶後，他 /她在終止受僱於新僱主前，再不能將權

益轉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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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前任僱員擬把累算權益保留在行業計劃內，便無須填報本轉

移權益的表格。  
 
 

B. 屬自僱人士或前任自僱人士的供款帳戶持有人可作的轉移選

擇  
  
(1) 就集成信託計劃內的供款帳戶而言，自僱人士或前任自僱人士

可選擇把累算權益轉移至：  
  
 (a) 他 /她所指定的另一集成信託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b) 他 /她在某行業計劃內的現有帳戶；或  
  
 (c) 他 /她有資格加入的行業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d)  （如屬前任自僱人士並其後受僱於新僱主，則）新僱主

就他 /她而參與的計劃內的供款帳戶。不過，當累算權益

轉移至此供款帳戶後，他 /她在終止受僱於新僱主前，再

不能將權益轉移。   
  
(2) 就行業計劃內的供款帳戶而言，自僱人士或前任自僱人士可選

擇把累算權益轉移至：  
  
 (a) 他 /她所指定的集成信託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b) 他 /她在另一行業計劃內的現有帳戶；或  
  
 (c) 他 /她有資格加入的另一行業計劃內的帳戶；或  
  
 (d) （如屬前任自僱人士並其後受僱於新僱主，則）新僱主

就他 /她而參與的計劃內的供款帳戶。不過，當累算權益

轉移至此供款帳戶後，他 /她在終止受僱於新僱主前，再

不能將權益轉移。  
  
II.  保留帳戶  
  
 集成信託計劃或行業計劃的任何成員，如欲選擇將其在該計劃

保留帳戶內持有的累算權益，轉移至他 /她有資格加入的另一

計劃內，可填妥本表格並交予有關承轉受託人。  
 
 

(5) 參與編號指管理局發給參與僱主的參與證明書上的編號。  
 
(6) 如計劃成員因新加入計劃而未知悉新帳戶的號碼，可留空不填。  


